
附件1
庐山市环庐山防火通道（秀峰至桃花源段）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审议稿）

一、项目名称：庐山市环庐山防火通道（秀峰至桃花源段）

建设项目。

二、建设主体：庐山市交通运输局作为业主单位，由庐山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建（并签订代建协议）。

三、项目建设地址：白鹿镇、温泉镇

四、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庐山市温泉镇，起点为秀峰景区门口，先利用秀峰段的部分既有路段，经火山垄水库上方后沿山势展线，经马鞍水库、项家墙西侧、而后向西，经归宗寺以北，沿流溜观坝、经杏林遗址、饶家山水库、醉石风景区、谢家山水库、谢家村，高家村等地，至泉水寺水库后沿山体布线到达终点桃花源景区。线路总长约19.135公里，采用四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采用20公里/小时，路面宽度6米（路基宽度6.5米）。

五、项目总投资：约26809.2万元，其中建安费18521.05万元。

六、项目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七、项目建设周期：2年

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手续齐全、证件完整、报建报批前置的要求依法依规合法推进。相关第三方服务单位将依法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公开招标。


